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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27号东鹏总部大厦19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新明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45,238,185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254%（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25,306,194股）。

其中，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722,335,018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190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

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903,1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53%。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4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4,647,608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4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44,877,7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6%； 反对

24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弃权117,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87,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25%；反对24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757%； 弃权117,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8%。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44,860,7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4%； 反对

242,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弃权135,1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70,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62%；反对24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748%； 弃权13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0%。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744,856,7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 反对

242,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弃权139,1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66,2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0%；反对24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748%； 弃权139,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2%。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744,874,4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2%； 反对

24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弃权117,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83,9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74%；反对24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808%； 弃权117,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8%。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744,986,5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 反对

21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弃权3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396,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8%；反对21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301%； 弃权38,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1%。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744,820,8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0%； 反对

242,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弃权174,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30,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45%；反对2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756%； 弃权174,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9%。

7、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744,888,8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1%； 反对

275,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98,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97%；反对27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260%； 弃权73,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2025年度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744,888,8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1%； 反对

275,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弃权7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98,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97%；反对27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260%； 弃权73,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744,856,2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8%； 反对

26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弃权117,5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4,265,7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93%；反对26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090%； 弃权117,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8%。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一舟、田雅倩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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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25年5月12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达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注册发行公司债券一般性授权之转授权人的议案。

根据实际情况，为提升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效率，同意对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中的转授权人进行如下调整（以下简称“本次修订” ）：

原内容：

“（十一）授权事宜

为有效协调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过程中的具体事宜，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副董事长中的任意一人（以下简称“转授权人士”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在股

东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部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 ”

现修订为：

“（十一）授权事宜

为有效协调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过程中的具体事宜，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

长、联席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中的任意一人（以下简称“转授权人士”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意

见和建议，在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全

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

除上述修订外，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一般性授权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修订后的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一般性授权还须提交股东会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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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5-088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本次担保：

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华侨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70,000万元的信贷额度项下

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实际为被担保方提供的担保金额：

截至2025年5月13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 本集团实际为复星医药产业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927,899万

元。

●截至2025年5月13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于2022年5月9日、2024年5月22日与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原名华侨永亨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银行” ）签订的《银行信贷函》及其补充函、以及本公司于2024年5月22日与华侨银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即原保证合同），复星医药产业向华侨银行申请了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5,000万

元的信贷额度，并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于上述信贷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上详见本

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30日、2023年10月20日、2024年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5月13日，复星医药产业与华侨银行签订《银行信贷补充函》，双方约定将复星医药产业向华侨银行申

请的信贷额度本金由原来的“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5,000万元”调增至“不超过等值人民币70,000万元（包括已使

用但尚未偿还的授信本金）” 。同日，本公司与华侨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新保证合同” ），由本

公司为债务确定期间内（即2022年9月28日起至2030年5月13日或约定的其他孰早日止）复星医药产业于经调增

后信贷额度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

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520,000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注：

控股子公司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同时，

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

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上述额度的有效期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即2024年6月26日）起至本公司2024年

度股东会召开日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止。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

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被担保方：复星医药产业

2、注册地：上海市

3、法定代表人：吴以芳

4、注册资本：人民币395,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7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物临床试验服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

物检测仪器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

7、股东及持股情况：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8、近期财务数据：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2,401,566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954,50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447,065万元；2024年，复星医药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7,307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7,665万元。

三、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由本公司为债务确定期间内（即2022年9月28日起至2030年5月13日或约定的其他孰早日止）复星医药产

业于本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70,000万元的信贷额度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复星医药产业于上述信贷额度项下应向华侨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

等。

4、保证期间：被担保债务履行期届满、延期或宽限到期之日起三年。

5、生效：新保证合同自2025年5月13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

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内发生， 该额度经本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

因本集团经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仅限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

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5月13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494,754万元（其中外币

按2025年5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占2024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2.79%；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发生的担保。

截至2025年5月13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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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59号国睿大厦1号楼22层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1,828,8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22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际航女士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凯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周鸿亮先生、沈冬冬先生，财务总监卓悦先生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8,949 99.9934 28,090 0.0030 31,830 0.003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7,449 99.9933 28,090 0.0030 33,330 0.003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7,149 99.9933 29,890 0.0032 31,830 0.0035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7,485,449 99.5288 4,310,090 0.4675 33,330 0.0037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068,969 68.9380 1,776,772 1.1884 44,663,813 29.8736

6、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暨银行贷款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816,851 70.1071 30,090 0.0201 44,662,613 29.87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816,351 70.1067 29,590 0.0197 44,663,61 29.8736

8、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8,449 99.9934 28,590 0.0031 31,830 0.0035

9、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8,449 99.9934 28,590 0.0031 31,830 0.003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8,149 99.9934 28,590 0.0031 32,130 0.003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6,649 99.9932 28,590 0.0031 33,630 0.003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5,649 99.9931 28,590 0.0031 34,630 0.0038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1,766,649 99.9932 28,590 0.0031 33,630 0.003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选举郭际航女士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920,851,435 99.8939 是

14.02

选举黄强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920,845,818 99.8933 是

14.03

选举谢洁女士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920,974,218 99.9072 是

14.04

选举孙红兵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920,845,818 99.8933 是

14.05

选举刘加增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920,866,818 99.8956 是

14.06

选举和辉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920,953,818 99.9050 是

15、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选举明新国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920,964,212 99.9062 是

15.02

选举李东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920,850,598 99.8938 是

15.03

选举于成永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920,922,239 99.901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

分红事项的议案

149,44

7,834

99.9587 29,890 0.0199 31,830 0.0214

5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03,06

8,969

68.9380

1,776,7

72

1.1884

44,663,

813

29.8736

6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暨

银行贷款规模的议案

104,81

6,851

70.1071 30,090 0.0201

44,662,

613

29.8728

7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104,81

6,351

70.1067 29,590 0.0197

44,663,

613

29.8736

14.01

选举郭际航女士为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

148,53

2,120

99.3462

14.02

选举黄强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48,52

6,503

99.3424

14.03

选举谢洁女士为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48,65

4,903

99.4283

14.04

选举孙红兵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

148,52

6,503

99.3424

14.05

选举刘加增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

148,54

7,503

99.3565

14.06

选举和辉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148,63

4,503

99.4147

15.01

选举明新国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48,64

4,897

99.4216

15.02

选举李东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48,53

1,283

99.3456

15.03

选举于成永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48,60

2,924

99.393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6、7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中电国睿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2、议案11、12、13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敏、白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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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在会议召开前送达全体董事。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际航女士召集与主持，于2025年5月13日在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 号

国睿大厦1号楼22楼1号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4、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选举郭际航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战略投资与预算委员会委员：郭际航、黄强、明新国、李东、于成永、谢洁、和辉，其中郭际航为主任委员，黄

强为副主任委员。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明新国、谢洁、李东、于成永、刘加增，其中明新国为主任委员，谢洁为副主任

委员。

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委员：于成永、和辉、明新国、李东、孙红兵，其中于成永为主任委员，和辉为副主任

委员。

科技创新委员会委员：黄强、明新国、刘加增，其中黄强为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聘任黄强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聘任王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

年。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聘任周鸿亮先生、唐绩先生、沈冬冬先生、华

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聘任卓悦先生担任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陆亚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权限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对董事长审批权限进行授权，明确董事长在决定日常经营合同签署、资金支付方面的审批权

限。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审批权限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对总经理审批权限进行授权，明确总经理在决定日常经营合同签署、资金支付方面的审批权

限。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南京国睿防务系统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郭际航、黄强、谢洁、孙红兵、刘加增、和辉回避表

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南京国睿防务系统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郭际航、黄强、谢洁、孙红兵、刘加增、和辉回避表

决。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

人员简历

黄强，男，1977年9月生，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

级工程师，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部副部长，南京洛普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现任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凯，男，1984年1月生，中共党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职能部门高级业务主管，现任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会秘书。

周鸿亮，男，1972年11月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在职获复旦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硕士学位。 历任南京国睿信维软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现任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唐绩，男，1979年5月生，中共党员，南京理工大学物理电子学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职能部门副处长、南京国睿防务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国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沈冬冬，男，1984年11月生，中共党员，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毕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 历任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轨道交通事业部副部长、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国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华明，男，1985年7月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

师。 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一级资深师，现任国睿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卓悦，男，1975年11月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金融专业毕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财务部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国睿科技园

开发有限公司、南京洛普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洛普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陆亚建，男，1983年4月生，中共党员，南京理工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江苏高淳

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法务主管，现任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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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5月13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郭际航女士、黄强先生、谢洁女士、孙红兵先生、刘加增先生、和辉先生、明新国先

生、李东先生、于成永先生；其中郭际航女士为董事长，明新国先生、李东先生、于成永先生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投资与预算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际航

副主任委员：黄强

委员：明新国、李东、于成永、谢洁、和辉

2、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明新国

副主任委员：谢洁

委员：李东、于成永、刘加增

3、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成永

副主任委员：和辉

委员：明新国、李东、孙红兵

4、科技创新委员会委员

主任委员：黄强

委员：明新国、刘加增

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聘任黄强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凯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周鸿亮先生、唐绩先生、沈冬冬

先生、华明先生担任副总经理，聘任卓悦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陆亚建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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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 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3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09号十二楼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刘艺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38,423,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23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597,97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90%。

（1）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28,539,2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799%。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13,7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3%。

（2）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884,2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8436%。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1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884,2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8436%。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30,3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0％； 反对

34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3％；弃权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04,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2906％；反

对34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565％；弃权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52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23,9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14％； 反对

351,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9％；弃权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198,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2302％；反

对351,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169％；弃权4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52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48,3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0％； 反对

362,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0％；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22,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605％；反

对362,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216％；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179％。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54,2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3％； 反对

34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28,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161％；反

对34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2621％；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21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921,0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0％； 反对

43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4％；弃权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95,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2593％；反

对437,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1321％；弃权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8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958,3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40％； 反对

42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1％；弃权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132,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6112％；反

对42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0236％；弃权3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5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050,0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2％； 反对

35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8％；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224,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765％；反

对35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678％；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5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谢凤仪、刘璐

（三）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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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 主要被担保人名称：建发（上海）有限公司、建发（天津）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被担保人名单详见下文中

的“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以下简称“被担保人” ）。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拟为被担保人关税保证保险项目提供担保，担保限额34.20亿元（人民币，下同）。

● 截至2025年4月末，公司累计为上述被担保人关税保证保险项目提供担保余额约为13.89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由于业务开展的需要，于货物报关通关时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太保”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银保险”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

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 ）或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 ）投保关

税保证保险。 四家保险公司合计承保限额34.20亿元， 其中： 中国太保承保限额11.70亿元， 中银保险承保限额

11.50亿元，阳光保险承保限额6亿元，中国人保承保限额5亿元。

根据关税保证保险项目协议约定，需由公司为被担保人（即关税保证保险项目投保人）就关税保证保险项目

提供担保，其中为中国太保的投保人担保的限额为11.70亿元，为中银保险的投保人担保的限额为11.50亿元，为阳

光保险的投保人担保的限额为6亿元，为中国人保的投保人担保的限额为5亿元，合计担保限额为34.20亿元。

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其中包含以下关税保证保险项目担保限额：

单位：亿元

被担保公司/被担保事项 币种 担保限额

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项目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公司及因通关所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全国

范围内分支机构

人民币 11.7

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项目一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及

因通关所需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其他全国范围内分支机构

人民币 10

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项目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市分公司及因通关所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全国范围内分支

机构

人民币 5

其他境内外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70%，含新设公司） 人民币 100

现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将上述担保限额调剂为：

单位：亿元

被担保公司/被担保事项 币种 担保限额

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项目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公司及因通关所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全国

范围内分支机构

人民币 11.7

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项目一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及

因通关所需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其他全国范围内分支机构

人民币 11.5

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项目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市分公司及因通关所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全国范围内分支

机构

人民币 6

建发股份及子公司关税保证保险项目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分公司及因通关所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全国范

围内分支机构

人民币 5

其他境内外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70%，含新设公司） 人民币 92.5

本次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 注册地

法定

代表人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公司直接和

间接持股比

例

是否为

关联方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林茂 供应链运营 30,000 100% 否

建发（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 林茂 供应链运营 20,000 100% 否

建发（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 林茂 供应链运营 20,000 100% 否

建发（成都）有限公司 成都 林茂 供应链运营 10,000 100% 否

建发（武汉）有限公司 武汉 林茂 供应链运营 10,000 100% 否

建发（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 林茂 供应链运营 20,000 100% 否

建发（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 林茂 供应链运营 10,000 100% 否

厦门建宇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 王志兵 供应链运营 10,000 100% 否

厦门建发物资有限公司 厦门 程东方 供应链运营 50,000 100% 否

建发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 庄育安 供应链运营 50,000 100% 否

厦门建发生活资材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 王志兵 供应链运营 30,000 100% 否

（二）主要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总资产 总负债 流动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率

建发（上海）有限公司 3,270,774 2,785,189 2,777,893 485,585

14,966,70

0

63,708

85.15

%

建发（天津）有限公司 404,753 357,070 357,070 47,683 3,204,437 4,750

88.22

%

建发（广州）有限公司 524,645 458,018 457,025 66,627 2,576,883 3,535

87.30

%

建发（成都）有限公司 331,006 277,182 276,655 53,824 1,045,117 3,065

83.74

%

建发（武汉）有限公司 186,463 157,918 157,918 28,545 647,159 752

84.69

%

建发（海南）有限公司 338,851 238,606 238,493 100,245 1,745,986 30,833

70.42

%

建发（重庆）有限公司 72,028 56,868 56,866 15,161 213,909 1,600

78.95

%

厦门建宇实业有限公司 106,679 64,325 63,817 42,354 376,296 14,799

60.30

%

厦门建发物资有限公司 333,472 270,420 270,294 63,052 2,188,600 9,351

81.09

%

建发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388,501 250,005 249,910 138,496 703,766 24,569

64.35

%

厦门建发生活资材有限责

任公司

205,321 163,345 162,590 41,976 814,761 5,337

79.56

%

三、关税保证保险项目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太保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

1.保险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保证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人：被担保人，及协议期间公司其他子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并经中国太保审批同意后可作为投保人。

2.担保责任：公司向保险人承诺，就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的关税保证保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在保险人理赔

后， 公司自愿就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偿还的追偿款项及利息在11.70亿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为投保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

3.协议有效期：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年，协议截止日期为2027年5月16日24时止。

4.保证期间：自保险人依法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日后的3年。

（二）公司与中银保险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

1.保险人：中银保险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保证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人：被担保人，及协议期间公司其他子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并经中银保险审批同意后可作为投保人。

2.担保责任：公司向保险人承诺，就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的关税保证保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在保险人理赔

后，公司自愿就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偿还的追偿款项及利息在11.5亿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为投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

3.协议有效期：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年，协议截止日期为2027年5月16日24时止。

4.保证期间：自保险人依法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日后的3年。

（三）公司与阳光保险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

1.保险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保证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人：被担保人，及协议期间公司其他子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并经阳光保险审批同意后可作为投保人。

2.担保责任：公司向保险人承诺，就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的关税保证保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在保险人理赔

后， 公司自愿就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偿还的追偿款项及利息在6亿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为投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

3.协议有效期：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年，协议截止日期为2027年5月16日24时止。

4.保证期间：自保险人依法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日后的3年。

（四）公司与中国人保签署的协议主要内容

1.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保证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人：被担保人，及协议期间公司其他子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并经中国人保审批同意后可作为投保人。

2.担保责任：公司向保险人承诺，就投保人向保险人投保的关税保证保险，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在保险人理赔

后， 公司自愿就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偿还的追偿款项及利息在5亿元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为投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

3.协议有效期：自协议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2年，协议截止日期为2027年5月16日24时止。

4.保证期间：自保险人依法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日后的3年。

四、累积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2025年3月末，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727.56亿元人民币以及31.04亿美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实际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683.98亿元人民币以及31.04亿美元，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42.63亿元人民

币，对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担保的余额为0.95亿元人民币，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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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元

● 2024年度公司的现金分红（包括上述0.3元/股以及2024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0.4元/股）总方案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0 － 2025/5/21 2025/5/2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947,095,20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884,128,560.30元（含税）。

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实施了2024年度的中期分红，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含税）。

综上，2024年度公司的现金分红总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7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0 － 2025/5/21 2025/5/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划入其指定账户。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3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待其转让

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

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

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本公司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7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

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2-2132319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